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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表彰 2017 年度南通大学工会积极分子的决定 

 

 

各分工会： 

为激励先进，树立典型，进一步推进工会工作，经基层党组织

和各分工会民主推荐、评审，校工会审核，现决定授予万海燕等 65

名同志南通大学“工会积极分子”荣誉称号，名单如下（以姓氏笔

划为序）： 

万海燕  马金江  马济萍  王  艳  王  淼  王宇深  王志亮  卢伯春 

卢晓雯  付莉莉  印  梅  吉顺国  吕冬云  吕效国  吕蓓蓓  朱  瑾 

朱丹彤  朱玉红  任雪梅  刘  芳  刘  春  刘  娟  刘泓泉  刘维华 

孙炳华  李  奕  李  蓓  李建华  杨  锋  吴莉莉  吴寒飞  余  弦 

沐贝钡  沈春梅  张  华  张成禄  陈  飞  陈  佳  陈佩林  陈裕明 

邵志军  范爱兰  林  强  易  琳  岳  泳  赵敬龙  胡迎青  俞  珊 

施冬良  秦继新  袁鸿燕  钱志明  徐  剑  徐宇红  凌邦国  郭晓丽 

唐  昭  黄  丽  曹红蓓  曹雁华  韩裕庆  蔡  燕  管亚华  潘忠芹 



戴  兵 

希望以上受表彰的同志继续保持和发扬成绩，再接再厉，为工会

工作作出更大贡献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二○一八年一月八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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